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虎簡字第232號

原      告  極玥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傅奕豪  

被      告  楊欣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營直播經紀相關業務，於民國114年2月26日正式登記

成立法人公司，在登記成立法人公司前之代表人為鄧芃。於

原告公司正式登記成立前之114年2月間，被告表示有意受栽

培成為直播主，遂與訴外人即當時之股東高首約聯繫，表達

希望簽約之意願。高首約與鄧芃於114年2月22日一同前往被

告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所，當面向被告說明合作

方式，並經逐條項確認後，高首約、鄧芃與被告簽署個人主

播合作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第1點第1項約定合約有效期

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故系爭

合約自000年0月0日生效，被告擔任浪live視頻平台直播

主，原告則給付報酬與被告。

　㈡系爭合約於000年0月0日生效，當時原告公司已設立登記完

成，原告之後也願承認系爭合約之權利義務歸屬原告，被告

簽約當時完全清楚系爭合約內容，據此於114年3月1日開始

上線直播，則兩造同受系爭合約效力所拘束甚明，是原告得

本於系爭合約關係向被告行使權利。系爭合約生效後，被告

就開始於平台進行上線直播，原告嗣後依系爭合約第3點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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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114年4月28日給付114年3月份酬勞新臺幣（下同）1

0,800元與被告，足認被告係以原告為法律行為之相對人進

行交易。

　㈢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未經甲方（即原告）書面同

意，乙方（即被告）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

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

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

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

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

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

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不料被告於

114年5月2日傳LINE訊息表示不想再直播，未經原告同意就

斷然拒絕履行系爭合約之義務，停止直播工作。原告屢次與

被告溝通無果，遂於114年5月20日正式透過高首約以LINE訊

息告知被告所為已構成違約，且需賠償133,800元，但被告

藉詞拒絕，更揚言要對高首約提告，要求原告依法律程序處

理，原告無奈始提起本件訴訟。

　㈣被告僅直播一個多月，便單方面任意終止系爭合約，拒絕繼

續直播，已違反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又條約內所載

「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虛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

領及未提領部分）」即是原告公司於114年4月28日所給付之

3月份酬勞10,800元。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10,800元乘

以10倍數額108,000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且被告應退還原

告已支付費用10,800元，再被告應賠償原告聲請支付命令之

律師費15,000元，總計向被告請求給付133,800元（計算

式：108,000＋10,800＋15,000＝133,800）。

　㈤系爭合約生效後，被告片面終止系爭合約，無視原告提供之

口頭教學、協助架設直播相關設備等所投入之勞力、時間及

費用，卻執意終止合約，所為已違反系爭合約甚屬明確。

　㈥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3,8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公司經紀人高首約於114年4月19日傳LINE訊息主動表達

提出「結束合作」，被告當時有同意，但仍嘗試繼續履行合

作。惟經實際運作後，實在無法繼續合作，被告遂於114年5

月2日以LINE訊息明確告知高首約不再合作，高首約表示同

意。從而，雙方已於5月初合意解除系爭合約，契約關係已

消滅，原告不得再以系爭合約為基礎，主張被告違約或要求

不合理之賠償。

　㈡被告已依通知如期返還直播相關設備，原告並未受有任何財

產上損失，且無違約事實，自無原告主張之損害存在。

　㈢被告僅於114年3月份達成合作條件領取報酬，4月份因未達

成條件而未領取薪資，原告卻要求返還3月份薪資，3月份報

酬係被告有實際達成上線直播條件所得之對價給付，並非無

故取得，自非屬不當得利，原告卻主張返還3月份薪資，於

法無據。

　㈣原告主張給付133,800元並未提出明確之計算基礎與損害事

實，欠缺法律依據，縱然原告係依系爭合約之違約金條款，

但系爭合約既已解除，且原告並無違約之事實，自不得依系

爭合約向被告請求給付。

　㈤退步而言，縱認被告應負賠償責任，然「十倍」或其他過高

金額亦屬無效或應酌減，此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定型化

條款顯失公平，應屬無效。其次，「十倍」賠償顯超出可合

理預見之損害範圍，與契約目的不相當，對被告造成重大不

利益，屬典型之顯失公平。又者，依民法第252條規定，本

件即使論以違約金，仍應依損害程度、社會經濟狀況、雙方

履行情形、原告已受利益等因素，減至合理數額。再者，違

約金如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原告不得就同一事由再重複請

求遲延利息或其他損害，亦不得將設備價值或服務費用再行

重複計入，原告應具體說明133,800元之計算式與項目，並

排除重複或不相當之請求。況且，原告並未受有實質財產損

害，是原告先提出終止合作，被告也善意協助收尾，並無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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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履行或惡意拒絕之情事。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133,80

0元甚屬無理。

　㈥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1-183頁)：

　㈠兩造於114年2月22日簽立系爭合約，系爭合約之立約書人甲

方欄位「甲方、公司負責人、地址」均以電腦打字；乙方欄

位之「乙方、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之手寫內容均為被

告親自書寫。系爭合約相關約定如下：

　⒈立合約書人：甲方：原告。乙方：被告。本合約經甲乙雙方

協議合作視頻平台浪live之直播內容及相關事項簽訂，以規

範雙方各自之權利義務。

　⒉第一點合作期間、內容及範圍：㈠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

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

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㈡

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

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

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

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

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

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

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㈢甲方

應依本合約第三點按時向乙方支付酬勞。（玖）甲方賦予乙

方簽約提供直播設備(含聲卡、麥克風、麥克風腳架)價值5,

000元整，並缴納保證金5,000元整，保證金在合約期間內如

期工作3個月後歸還，如乙方於合作期間內未能履行工作合

約，須歸還公司直播設備，如聯繫不上或因個人因素須賠償

公司直播設備5,000元。

　⒊第三點報酬、支付方式：㈠乙方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本合約

之約定時，甲方每月應按「台灣主播瞬升瞬降制度」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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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及直播平台虚擬禮物分成換算後金額做為支付乙方酬

勞。㈡乙方每月酬勞須扣除百分之30服務費與甲方。㈢甲方

向浪live收取當月款項扣除上述㈡之服務費後，於次月28日

前以銀行匯款方式匯入乙方指定之銀行帳戶，相關匯款手績

費由乙方承擔。

　㈡原告於114年2月26日設立登記，於114年3月7日變更負責人

鄧芃為傅奕豪。

　㈢高首約為原告經紀部門人員，負責藝人簽約、培訓及直播管

理相關事務，與原告間為僱傭關係。

　㈣原告有提供直播設備與被告，被告有繳納保證金5,000元，

被告已將直播設備返還，原告已收回直播設備，原告尚未返

還上開保證金款項5,000元。

　㈤被告於114年3月1日開始履行上線直播，原告於114年4月28

日給付114年3月份報酬10,800元與被告，被告於114年4月間

停止上線直播。

　㈥兩造間相關LINE對話紀錄內容：

　⒈本院卷第49頁LINE對話內容顯示名稱首約，紀錄時間4/19，

左側對話人為高首約，右側對話人為被告。（傳送時間下午

3：59）高首約：我懶得跟你吵　月底薪水給你　結束合

作。（傳送時間下午3：59）被告：好。

　⒉本院卷第53頁LINE對話內容顯示名稱首約，紀錄時間5/2，

左側對話人為高首約，右側對話人為被告。（傳送時間晚上

10：48）被告：嗨約哥前幾天我有再重新試著開一次直播，

想確認自己是不是還對這塊有熱情。不過我發現自己現在真

的已經沒有太多動力，也不太享受這個過程，加上我這陣子

真的有很多事情，包括我案件的事情，心情上面也沒有太多

動力或者是情緒價值有辦法提供給任何我的觀眾，所以我想

還是跟你說一聲，我這邊決定不繼續做直播了。真的很感謝

這段時間你的協助跟機會，也謝謝你一直願意讓我考慮。關

於之前的設備押金$5000，我這邊想請你協助安排退還，我

也會把你提供的設備整理好後盡快寄回給你，東西我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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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讓你放心，然後你再記得給我收件地址，我一次一起寄

再麻煩你了，也謝謝你一直以來的包容　祝你找到好直播

主　當然也謝謝你這陣子的支持與鼓勵　我還是比較適合當

觀眾啦。（傳送時間晚上11：27）高首約：好啊　沒事沒

事　你也辛苦了　這陣子這麼多事　我能理解　想問你一下

包裝還在嗎　如果要給下一位主播的話，讓他看起來不像是

有使用過的，我比較好交代一點。

　㈦系爭合約為原告單方預定用於同類直播主合約條款而訂定，

屬勞務給付性質之契約，高首約為負責被告之經紀人，適用

民法委任之規定。

　㈧如原告之請求有理由，兩造就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之

懲罰性違約金計算基礎「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

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數額為10,800

元。

　㈨原告就本件聲請支付命令，已支出律師費15,000元。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4頁)：

　㈠被告抗辯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顯

失公平而無效，是否有理由？　　

　㈡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

用10,800元、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律師費15,000元，

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抗辯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顯

失公平而無效，有理由：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

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

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

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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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23

36號判決意旨參照）。質言之，定型化契約約款使用人以該

約款恣意追求一己之利益，而自始未兼顧相對人之正當利

益，或未於同一契約中，以其他約款對相對人為補償規定

者，即應認為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於綜合衡量約款使

用人及相對人利益時，應考慮所有可能影響雙方利益之因

素，如契約種類、性質、目的、全部內容，約款使用人經營

效率之必要性、相對人合理信賴、交易成本及交易習慣等因

素。第按，工作自由原則係屬基本的人權事項，具有憲法上

的價值，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的工作權應予保障，亦係

本此而訂定。對於工作權之限制是否逾合理範圍，應衡量資

方投入之資本及勞方人身自由及職業選擇自由，依個案判

斷。末按演藝經紀契約所以得限制藝人或模特兒於一定期間

從事與經紀範圍相衝突之工作，其合理之基礎在於藝人長期

培訓及投資（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載明：本合約經甲乙雙方協議合作視頻

平台浪live之直播內容及相關事項簽訂，以規範雙方各自之

權利義務。第一點合作期間、內容及範圍：㈠本合約有效期

間自114年3月I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

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

本合約。㈡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

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

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

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

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费用

(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

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

用)。㈢甲方應依本合約第三點按時向乙方支付酬勞。

（伍）乙方擔任甲方指定之浪live視頻平台之直播主期間，

每月上線開播總時數應不少於【30】小時;有給薪時數最高

不超過【20】小時。每次直播上線應不少於1小時最多3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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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每月直播天數應不少於【15】天。乙方經甲方同意得調

整前述時間安排，若低於甲乙雙方約定之次數，甲方不支付

服務費用(含當月虚擬禮物分成)予乙方。第三點報酬、支付

方式：㈠乙方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本合約之約定時，甲方每

月應按「台灣主播瞬升瞬降制度」之月薪，及直播平台虚擬

禮物分成換算後金額做為支付乙方酬勞。㈡乙方每月酬勞須

扣除百分之30服務費於甲方，有系爭合約在卷可稽(見支付

命令卷第23-25頁)。由系爭合約上開約定觀之，兩造係進行

網路視頻直播之合作關係，原告會向被告收取合作直播平台

每月報酬之抽成，被告取得之服務費係按照約定之分潤比

例，另如未達每月直播之天數、時數及次數條件，即可能不

予支付服務費，且系爭合約屬經紀約，具有屬人性，兩造間

須具有一定信賴關係，屬勞務給付性質之契約，並寓有委任

契約之性質，兩造亦不爭執系爭合約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

(見不爭執事項㈦)，是以，系爭合約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

定。

　⒊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被告不得片面終止系爭合約部分：按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終止契約不失為當事人之權利，雖非不得由

當事人就終止權之行使另行特約，然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

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而

使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無異違背委任契約成立之基本宗

旨。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

終止（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8號裁判意旨參照）。因

此委任契約縱有不得終止之特約，亦不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

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判決意旨參

照）。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合約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已如

前述，依前揭說明，被告無論有無正當理由，依民法第549

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終止系爭合約，僅係在不利於原告

之時期終止契約時，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而已。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關於「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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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否則構成違約」之

約定，有違前開規定，自屬無效。　

　⒋就服務年限約定部分：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

定：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

月28日止。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

止合約(見支付命令卷第23頁)。查兩造締約後，被告所取得

之報酬僅有被告直播收入扣除原告分潤後之70％、原告則取

得被告直播收入之30％，依兩造陳述，系爭合約約定期間

（按即114年3月1起至116年2月28日）被告依約實際取得10,

800元，原告則依約取得4,629元（見本院卷第181頁），亦

即被告除取得直播收入之70％外，並未另外取得原告給付培

訓費或其他補償。原告既未就專業訓練提供培訓費用，有以

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且未提供合理補償，填補

被告因最低服務年限不得任意終止契約所蒙受之不利益，從

而，兩造間之最低服務年限2年之約定，應認為不具必要

性，其限制被告之工作權對被告顯有重大不利益，而顯失公

平。

　⒌就違約金約定部分：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定：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

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

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

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

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

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

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

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

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

費等費用)(見支付命令卷第23頁)。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在

契約兩造之當事人為防免他造當事人不依契約內容履行所為

之約定，首重在於兩造之公平對待，契約中如有約定，本應

尊重契約當人之約定，然如其約定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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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條之1規定即應認為無效。查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雖約定

被告如有違約，即有該條約定之違約責任，然遍查系爭合約

之全部條文，並無約定原告如有違約將有何罰責，有系爭合

約在卷可按(見支付命令卷第23-27頁)。且依系爭合約第1點

第㈠項、第㈡項，被告如有違約，其罰責包括應支付本合約

約定之被告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已於平台取得虛擬禮物收入

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的部分)總額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

違約金予原告，且應退還原告於系爭合約期間內所有已付被

告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等節，對

被告而言，其罰責不可謂不重。顯見前開約定，僅係在加重

被告之責任，相對而言原告於違約時，並無任何責任可言，

可見上開條款，是獨厚於擬定合約之一方，有悖公平，是依

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準此，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

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及給付懲

罰性違約金108,000元，為屬無據。

　㈡綜上，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款屬定型化契約條

款，不具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必要性，其限制被告之工作

權，對於被告顯有重大不利益情形，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

平，被告抗辯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4款規定該約款應屬無

效，洵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

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8,000

元，經本院認無理由，自難認原告因此受有損害，是原告據

此再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律師費部分，亦屬無

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3,80

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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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林珈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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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虎簡字第232號
原      告  極玥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奕豪  
被      告  楊欣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營直播經紀相關業務，於民國114年2月26日正式登記成立法人公司，在登記成立法人公司前之代表人為鄧芃。於原告公司正式登記成立前之114年2月間，被告表示有意受栽培成為直播主，遂與訴外人即當時之股東高首約聯繫，表達希望簽約之意願。高首約與鄧芃於114年2月22日一同前往被告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所，當面向被告說明合作方式，並經逐條項確認後，高首約、鄧芃與被告簽署個人主播合作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第1點第1項約定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故系爭合約自000年0月0日生效，被告擔任浪live視頻平台直播主，原告則給付報酬與被告。
　㈡系爭合約於000年0月0日生效，當時原告公司已設立登記完成，原告之後也願承認系爭合約之權利義務歸屬原告，被告簽約當時完全清楚系爭合約內容，據此於114年3月1日開始上線直播，則兩造同受系爭合約效力所拘束甚明，是原告得本於系爭合約關係向被告行使權利。系爭合約生效後，被告就開始於平台進行上線直播，原告嗣後依系爭合約第3點約定，於114年4月28日給付114年3月份酬勞新臺幣（下同）10,800元與被告，足認被告係以原告為法律行為之相對人進行交易。
　㈢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未經甲方（即原告）書面同意，乙方（即被告）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不料被告於114年5月2日傳LINE訊息表示不想再直播，未經原告同意就斷然拒絕履行系爭合約之義務，停止直播工作。原告屢次與被告溝通無果，遂於114年5月20日正式透過高首約以LINE訊息告知被告所為已構成違約，且需賠償133,800元，但被告藉詞拒絕，更揚言要對高首約提告，要求原告依法律程序處理，原告無奈始提起本件訴訟。
　㈣被告僅直播一個多月，便單方面任意終止系爭合約，拒絕繼續直播，已違反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又條約內所載「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虛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領及未提領部分）」即是原告公司於114年4月28日所給付之3月份酬勞10,800元。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10,800元乘以10倍數額108,000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且被告應退還原告已支付費用10,800元，再被告應賠償原告聲請支付命令之律師費15,000元，總計向被告請求給付133,800元（計算式：108,000＋10,800＋15,000＝133,800）。
　㈤系爭合約生效後，被告片面終止系爭合約，無視原告提供之口頭教學、協助架設直播相關設備等所投入之勞力、時間及費用，卻執意終止合約，所為已違反系爭合約甚屬明確。
　㈥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3,8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公司經紀人高首約於114年4月19日傳LINE訊息主動表達提出「結束合作」，被告當時有同意，但仍嘗試繼續履行合作。惟經實際運作後，實在無法繼續合作，被告遂於114年5月2日以LINE訊息明確告知高首約不再合作，高首約表示同意。從而，雙方已於5月初合意解除系爭合約，契約關係已消滅，原告不得再以系爭合約為基礎，主張被告違約或要求不合理之賠償。
　㈡被告已依通知如期返還直播相關設備，原告並未受有任何財產上損失，且無違約事實，自無原告主張之損害存在。
　㈢被告僅於114年3月份達成合作條件領取報酬，4月份因未達成條件而未領取薪資，原告卻要求返還3月份薪資，3月份報酬係被告有實際達成上線直播條件所得之對價給付，並非無故取得，自非屬不當得利，原告卻主張返還3月份薪資，於法無據。
　㈣原告主張給付133,800元並未提出明確之計算基礎與損害事實，欠缺法律依據，縱然原告係依系爭合約之違約金條款，但系爭合約既已解除，且原告並無違約之事實，自不得依系爭合約向被告請求給付。
　㈤退步而言，縱認被告應負賠償責任，然「十倍」或其他過高金額亦屬無效或應酌減，此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定型化條款顯失公平，應屬無效。其次，「十倍」賠償顯超出可合理預見之損害範圍，與契約目的不相當，對被告造成重大不利益，屬典型之顯失公平。又者，依民法第252條規定，本件即使論以違約金，仍應依損害程度、社會經濟狀況、雙方履行情形、原告已受利益等因素，減至合理數額。再者，違約金如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原告不得就同一事由再重複請求遲延利息或其他損害，亦不得將設備價值或服務費用再行重複計入，原告應具體說明133,800元之計算式與項目，並排除重複或不相當之請求。況且，原告並未受有實質財產損害，是原告先提出終止合作，被告也善意協助收尾，並無怠於履行或惡意拒絕之情事。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133,800元甚屬無理。
　㈥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1-183頁)：
　㈠兩造於114年2月22日簽立系爭合約，系爭合約之立約書人甲方欄位「甲方、公司負責人、地址」均以電腦打字；乙方欄位之「乙方、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之手寫內容均為被告親自書寫。系爭合約相關約定如下：
　⒈立合約書人：甲方：原告。乙方：被告。本合約經甲乙雙方協議合作視頻平台浪live之直播內容及相關事項簽訂，以規範雙方各自之權利義務。
　⒉第一點合作期間、內容及範圍：㈠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㈡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㈢甲方應依本合約第三點按時向乙方支付酬勞。（玖）甲方賦予乙方簽約提供直播設備(含聲卡、麥克風、麥克風腳架)價值5,000元整，並缴納保證金5,000元整，保證金在合約期間內如期工作3個月後歸還，如乙方於合作期間內未能履行工作合約，須歸還公司直播設備，如聯繫不上或因個人因素須賠償公司直播設備5,000元。
　⒊第三點報酬、支付方式：㈠乙方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本合約之約定時，甲方每月應按「台灣主播瞬升瞬降制度」之月薪，及直播平台虚擬禮物分成換算後金額做為支付乙方酬勞。㈡乙方每月酬勞須扣除百分之30服務費與甲方。㈢甲方向浪live收取當月款項扣除上述㈡之服務費後，於次月28日前以銀行匯款方式匯入乙方指定之銀行帳戶，相關匯款手績費由乙方承擔。
　㈡原告於114年2月26日設立登記，於114年3月7日變更負責人鄧芃為傅奕豪。
　㈢高首約為原告經紀部門人員，負責藝人簽約、培訓及直播管理相關事務，與原告間為僱傭關係。
　㈣原告有提供直播設備與被告，被告有繳納保證金5,000元，被告已將直播設備返還，原告已收回直播設備，原告尚未返還上開保證金款項5,000元。
　㈤被告於114年3月1日開始履行上線直播，原告於114年4月28日給付114年3月份報酬10,800元與被告，被告於114年4月間停止上線直播。
　㈥兩造間相關LINE對話紀錄內容：
　⒈本院卷第49頁LINE對話內容顯示名稱首約，紀錄時間4/19，左側對話人為高首約，右側對話人為被告。（傳送時間下午3：59）高首約：我懶得跟你吵　月底薪水給你　結束合作。（傳送時間下午3：59）被告：好。
　⒉本院卷第53頁LINE對話內容顯示名稱首約，紀錄時間5/2，左側對話人為高首約，右側對話人為被告。（傳送時間晚上10：48）被告：嗨約哥前幾天我有再重新試著開一次直播，想確認自己是不是還對這塊有熱情。不過我發現自己現在真的已經沒有太多動力，也不太享受這個過程，加上我這陣子真的有很多事情，包括我案件的事情，心情上面也沒有太多動力或者是情緒價值有辦法提供給任何我的觀眾，所以我想還是跟你說一聲，我這邊決定不繼續做直播了。真的很感謝這段時間你的協助跟機會，也謝謝你一直願意讓我考慮。關於之前的設備押金$5000，我這邊想請你協助安排退還，我也會把你提供的設備整理好後盡快寄回給你，東西我會保護好，讓你放心，然後你再記得給我收件地址，我一次一起寄再麻煩你了，也謝謝你一直以來的包容　祝你找到好直播主　當然也謝謝你這陣子的支持與鼓勵　我還是比較適合當觀眾啦。（傳送時間晚上11：27）高首約：好啊　沒事沒事　你也辛苦了　這陣子這麼多事　我能理解　想問你一下包裝還在嗎　如果要給下一位主播的話，讓他看起來不像是有使用過的，我比較好交代一點。
　㈦系爭合約為原告單方預定用於同類直播主合約條款而訂定，屬勞務給付性質之契約，高首約為負責被告之經紀人，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
　㈧如原告之請求有理由，兩造就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計算基礎「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數額為10,800元。
　㈨原告就本件聲請支付命令，已支出律師費15,000元。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4頁)：
　㈠被告抗辯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顯失公平而無效，是否有理由？　　
　㈡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律師費15,000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抗辯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顯失公平而無效，有理由：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意旨參照）。質言之，定型化契約約款使用人以該約款恣意追求一己之利益，而自始未兼顧相對人之正當利益，或未於同一契約中，以其他約款對相對人為補償規定者，即應認為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於綜合衡量約款使用人及相對人利益時，應考慮所有可能影響雙方利益之因素，如契約種類、性質、目的、全部內容，約款使用人經營效率之必要性、相對人合理信賴、交易成本及交易習慣等因素。第按，工作自由原則係屬基本的人權事項，具有憲法上的價值，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的工作權應予保障，亦係本此而訂定。對於工作權之限制是否逾合理範圍，應衡量資方投入之資本及勞方人身自由及職業選擇自由，依個案判斷。末按演藝經紀契約所以得限制藝人或模特兒於一定期間從事與經紀範圍相衝突之工作，其合理之基礎在於藝人長期培訓及投資（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載明：本合約經甲乙雙方協議合作視頻平台浪live之直播內容及相關事項簽訂，以規範雙方各自之權利義務。第一點合作期間、內容及範圍：㈠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I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㈡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费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㈢甲方應依本合約第三點按時向乙方支付酬勞。（伍）乙方擔任甲方指定之浪live視頻平台之直播主期間，每月上線開播總時數應不少於【30】小時;有給薪時數最高不超過【20】小時。每次直播上線應不少於1小時最多3小時。每月直播天數應不少於【15】天。乙方經甲方同意得調整前述時間安排，若低於甲乙雙方約定之次數，甲方不支付服務費用(含當月虚擬禮物分成)予乙方。第三點報酬、支付方式：㈠乙方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本合約之約定時，甲方每月應按「台灣主播瞬升瞬降制度」之月薪，及直播平台虚擬禮物分成換算後金額做為支付乙方酬勞。㈡乙方每月酬勞須扣除百分之30服務費於甲方，有系爭合約在卷可稽(見支付命令卷第23-25頁)。由系爭合約上開約定觀之，兩造係進行網路視頻直播之合作關係，原告會向被告收取合作直播平台每月報酬之抽成，被告取得之服務費係按照約定之分潤比例，另如未達每月直播之天數、時數及次數條件，即可能不予支付服務費，且系爭合約屬經紀約，具有屬人性，兩造間須具有一定信賴關係，屬勞務給付性質之契約，並寓有委任契約之性質，兩造亦不爭執系爭合約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見不爭執事項㈦)，是以，系爭合約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
　⒊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被告不得片面終止系爭合約部分：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終止契約不失為當事人之權利，雖非不得由當事人就終止權之行使另行特約，然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而使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無異違背委任契約成立之基本宗旨。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終止（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8號裁判意旨參照）。因此委任契約縱有不得終止之特約，亦不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合約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已如前述，依前揭說明，被告無論有無正當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終止系爭合約，僅係在不利於原告之時期終止契約時，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已。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關於「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否則構成違約」之約定，有違前開規定，自屬無效。　
　⒋就服務年限約定部分：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見支付命令卷第23頁)。查兩造締約後，被告所取得之報酬僅有被告直播收入扣除原告分潤後之70％、原告則取得被告直播收入之30％，依兩造陳述，系爭合約約定期間（按即114年3月1起至116年2月28日）被告依約實際取得10,800元，原告則依約取得4,629元（見本院卷第181頁），亦即被告除取得直播收入之70％外，並未另外取得原告給付培訓費或其他補償。原告既未就專業訓練提供培訓費用，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且未提供合理補償，填補被告因最低服務年限不得任意終止契約所蒙受之不利益，從而，兩造間之最低服務年限2年之約定，應認為不具必要性，其限制被告之工作權對被告顯有重大不利益，而顯失公平。
　⒌就違約金約定部分：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見支付命令卷第23頁)。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在契約兩造之當事人為防免他造當事人不依契約內容履行所為之約定，首重在於兩造之公平對待，契約中如有約定，本應尊重契約當人之約定，然如其約定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即應認為無效。查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雖約定被告如有違約，即有該條約定之違約責任，然遍查系爭合約之全部條文，並無約定原告如有違約將有何罰責，有系爭合約在卷可按(見支付命令卷第23-27頁)。且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被告如有違約，其罰責包括應支付本合約約定之被告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已於平台取得虛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的部分)總額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原告，且應退還原告於系爭合約期間內所有已付被告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等節，對被告而言，其罰責不可謂不重。顯見前開約定，僅係在加重被告之責任，相對而言原告於違約時，並無任何責任可言，可見上開條款，是獨厚於擬定合約之一方，有悖公平，是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準此，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為屬無據。
　㈡綜上，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款屬定型化契約條款，不具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必要性，其限制被告之工作權，對於被告顯有重大不利益情形，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被告抗辯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4款規定該約款應屬無效，洵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經本院認無理由，自難認原告因此受有損害，是原告據此再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律師費部分，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3,8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林珈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惠婷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虎簡字第232號

原      告  極玥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奕豪  

被      告  楊欣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營直播經紀相關業務，於民國114年2月26日正式登記

    成立法人公司，在登記成立法人公司前之代表人為鄧芃。於

    原告公司正式登記成立前之114年2月間，被告表示有意受栽

    培成為直播主，遂與訴外人即當時之股東高首約聯繫，表達

    希望簽約之意願。高首約與鄧芃於114年2月22日一同前往被

    告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所，當面向被告說明合作方式

    ，並經逐條項確認後，高首約、鄧芃與被告簽署個人主播合

    作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第1點第1項約定合約有效期間自

    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故系爭合約

    自000年0月0日生效，被告擔任浪live視頻平台直播主，原

    告則給付報酬與被告。

　㈡系爭合約於000年0月0日生效，當時原告公司已設立登記完成

    ，原告之後也願承認系爭合約之權利義務歸屬原告，被告簽

    約當時完全清楚系爭合約內容，據此於114年3月1日開始上

    線直播，則兩造同受系爭合約效力所拘束甚明，是原告得本

    於系爭合約關係向被告行使權利。系爭合約生效後，被告就

    開始於平台進行上線直播，原告嗣後依系爭合約第3點約定

    ，於114年4月28日給付114年3月份酬勞新臺幣（下同）10,8

    00元與被告，足認被告係以原告為法律行為之相對人進行交

    易。

　㈢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未經甲方（即原告）書面同意

    ，乙方（即被告）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

    ，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

    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

    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

    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

    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

    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不料被告於114

    年5月2日傳LINE訊息表示不想再直播，未經原告同意就斷然

    拒絕履行系爭合約之義務，停止直播工作。原告屢次與被告

    溝通無果，遂於114年5月20日正式透過高首約以LINE訊息告

    知被告所為已構成違約，且需賠償133,800元，但被告藉詞

    拒絕，更揚言要對高首約提告，要求原告依法律程序處理，

    原告無奈始提起本件訴訟。

　㈣被告僅直播一個多月，便單方面任意終止系爭合約，拒絕繼

    續直播，已違反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又條約內所載「

    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虛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領

    及未提領部分）」即是原告公司於114年4月28日所給付之3

    月份酬勞10,800元。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10,800元乘以

    10倍數額108,000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且被告應退還原告

    已支付費用10,800元，再被告應賠償原告聲請支付命令之律

    師費15,000元，總計向被告請求給付133,800元（計算式：1

    08,000＋10,800＋15,000＝133,800）。

　㈤系爭合約生效後，被告片面終止系爭合約，無視原告提供之

    口頭教學、協助架設直播相關設備等所投入之勞力、時間及

    費用，卻執意終止合約，所為已違反系爭合約甚屬明確。

　㈥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3,8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公司經紀人高首約於114年4月19日傳LINE訊息主動表達

    提出「結束合作」，被告當時有同意，但仍嘗試繼續履行合

    作。惟經實際運作後，實在無法繼續合作，被告遂於114年5

    月2日以LINE訊息明確告知高首約不再合作，高首約表示同

    意。從而，雙方已於5月初合意解除系爭合約，契約關係已

    消滅，原告不得再以系爭合約為基礎，主張被告違約或要求

    不合理之賠償。

　㈡被告已依通知如期返還直播相關設備，原告並未受有任何財

    產上損失，且無違約事實，自無原告主張之損害存在。

　㈢被告僅於114年3月份達成合作條件領取報酬，4月份因未達成

    條件而未領取薪資，原告卻要求返還3月份薪資，3月份報酬

    係被告有實際達成上線直播條件所得之對價給付，並非無故

    取得，自非屬不當得利，原告卻主張返還3月份薪資，於法

    無據。

　㈣原告主張給付133,800元並未提出明確之計算基礎與損害事實

    ，欠缺法律依據，縱然原告係依系爭合約之違約金條款，但

    系爭合約既已解除，且原告並無違約之事實，自不得依系爭

    合約向被告請求給付。

　㈤退步而言，縱認被告應負賠償責任，然「十倍」或其他過高

    金額亦屬無效或應酌減，此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定型化

    條款顯失公平，應屬無效。其次，「十倍」賠償顯超出可合

    理預見之損害範圍，與契約目的不相當，對被告造成重大不

    利益，屬典型之顯失公平。又者，依民法第252條規定，本

    件即使論以違約金，仍應依損害程度、社會經濟狀況、雙方

    履行情形、原告已受利益等因素，減至合理數額。再者，違

    約金如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原告不得就同一事由再重複請

    求遲延利息或其他損害，亦不得將設備價值或服務費用再行

    重複計入，原告應具體說明133,800元之計算式與項目，並

    排除重複或不相當之請求。況且，原告並未受有實質財產損

    害，是原告先提出終止合作，被告也善意協助收尾，並無怠

    於履行或惡意拒絕之情事。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133,80

    0元甚屬無理。

　㈥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1-183頁)：

　㈠兩造於114年2月22日簽立系爭合約，系爭合約之立約書人甲

    方欄位「甲方、公司負責人、地址」均以電腦打字；乙方欄

    位之「乙方、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之手寫內容均為被

    告親自書寫。系爭合約相關約定如下：

　⒈立合約書人：甲方：原告。乙方：被告。本合約經甲乙雙方

    協議合作視頻平台浪live之直播內容及相關事項簽訂，以規

    範雙方各自之權利義務。

　⒉第一點合作期間、內容及範圍：㈠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

    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

    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㈡本

    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

    ，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

    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

    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

    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

    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

    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㈢甲方應

    依本合約第三點按時向乙方支付酬勞。（玖）甲方賦予乙方

    簽約提供直播設備(含聲卡、麥克風、麥克風腳架)價值5,00

    0元整，並缴納保證金5,000元整，保證金在合約期間內如期

    工作3個月後歸還，如乙方於合作期間內未能履行工作合約

    ，須歸還公司直播設備，如聯繫不上或因個人因素須賠償公

    司直播設備5,000元。

　⒊第三點報酬、支付方式：㈠乙方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本合約之

    約定時，甲方每月應按「台灣主播瞬升瞬降制度」之月薪，

    及直播平台虚擬禮物分成換算後金額做為支付乙方酬勞。㈡

    乙方每月酬勞須扣除百分之30服務費與甲方。㈢甲方向浪liv

    e收取當月款項扣除上述㈡之服務費後，於次月28日前以銀行

    匯款方式匯入乙方指定之銀行帳戶，相關匯款手績費由乙方

    承擔。

　㈡原告於114年2月26日設立登記，於114年3月7日變更負責人鄧

    芃為傅奕豪。

　㈢高首約為原告經紀部門人員，負責藝人簽約、培訓及直播管

    理相關事務，與原告間為僱傭關係。

　㈣原告有提供直播設備與被告，被告有繳納保證金5,000元，被

    告已將直播設備返還，原告已收回直播設備，原告尚未返還

    上開保證金款項5,000元。

　㈤被告於114年3月1日開始履行上線直播，原告於114年4月28日

    給付114年3月份報酬10,800元與被告，被告於114年4月間停

    止上線直播。

　㈥兩造間相關LINE對話紀錄內容：

　⒈本院卷第49頁LINE對話內容顯示名稱首約，紀錄時間4/19，

    左側對話人為高首約，右側對話人為被告。（傳送時間下午

    3：59）高首約：我懶得跟你吵　月底薪水給你　結束合作

    。（傳送時間下午3：59）被告：好。

　⒉本院卷第53頁LINE對話內容顯示名稱首約，紀錄時間5/2，左

    側對話人為高首約，右側對話人為被告。（傳送時間晚上10

    ：48）被告：嗨約哥前幾天我有再重新試著開一次直播，想

    確認自己是不是還對這塊有熱情。不過我發現自己現在真的

    已經沒有太多動力，也不太享受這個過程，加上我這陣子真

    的有很多事情，包括我案件的事情，心情上面也沒有太多動

    力或者是情緒價值有辦法提供給任何我的觀眾，所以我想還

    是跟你說一聲，我這邊決定不繼續做直播了。真的很感謝這

    段時間你的協助跟機會，也謝謝你一直願意讓我考慮。關於

    之前的設備押金$5000，我這邊想請你協助安排退還，我也

    會把你提供的設備整理好後盡快寄回給你，東西我會保護好

    ，讓你放心，然後你再記得給我收件地址，我一次一起寄再

    麻煩你了，也謝謝你一直以來的包容　祝你找到好直播主　

    當然也謝謝你這陣子的支持與鼓勵　我還是比較適合當觀眾

    啦。（傳送時間晚上11：27）高首約：好啊　沒事沒事　你

    也辛苦了　這陣子這麼多事　我能理解　想問你一下包裝還

    在嗎　如果要給下一位主播的話，讓他看起來不像是有使用

    過的，我比較好交代一點。

　㈦系爭合約為原告單方預定用於同類直播主合約條款而訂定，

    屬勞務給付性質之契約，高首約為負責被告之經紀人，適用

    民法委任之規定。

　㈧如原告之請求有理由，兩造就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之懲

    罰性違約金計算基礎「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

    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數額為10,800元。

　㈨原告就本件聲請支付命令，已支出律師費15,000元。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4頁)：

　㈠被告抗辯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顯失

    公平而無效，是否有理由？　　

　㈡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

    0,800元、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律師費15,000元，是否

    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抗辯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顯失

    公平而無效，有理由：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意旨參照）。質言之，定型化契約約款使用人以該約款恣意追求一己之利益，而自始未兼顧相對人之正當利益，或未於同一契約中，以其他約款對相對人為補償規定者，即應認為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於綜合衡量約款使用人及相對人利益時，應考慮所有可能影響雙方利益之因素，如契約種類、性質、目的、全部內容，約款使用人經營效率之必要性、相對人合理信賴、交易成本及交易習慣等因素。第按，工作自由原則係屬基本的人權事項，具有憲法上的價值，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的工作權應予保障，亦係本此而訂定。對於工作權之限制是否逾合理範圍，應衡量資方投入之資本及勞方人身自由及職業選擇自由，依個案判斷。末按演藝經紀契約所以得限制藝人或模特兒於一定期間從事與經紀範圍相衝突之工作，其合理之基礎在於藝人長期培訓及投資（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載明：本合約經甲乙雙方協議合作視頻

    平台浪live之直播內容及相關事項簽訂，以規範雙方各自之

    權利義務。第一點合作期間、內容及範圍：㈠本合約有效期

    間自114年3月I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

    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

    本合約。㈡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

    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

    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

    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

    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费用(

    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

    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

    用)。㈢甲方應依本合約第三點按時向乙方支付酬勞。（伍）

    乙方擔任甲方指定之浪live視頻平台之直播主期間，每月上

    線開播總時數應不少於【30】小時;有給薪時數最高不超過

    【20】小時。每次直播上線應不少於1小時最多3小時。每月

    直播天數應不少於【15】天。乙方經甲方同意得調整前述時

    間安排，若低於甲乙雙方約定之次數，甲方不支付服務費用

    (含當月虚擬禮物分成)予乙方。第三點報酬、支付方式：㈠

    乙方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本合約之約定時，甲方每月應按「

    台灣主播瞬升瞬降制度」之月薪，及直播平台虚擬禮物分成

    換算後金額做為支付乙方酬勞。㈡乙方每月酬勞須扣除百分

    之30服務費於甲方，有系爭合約在卷可稽(見支付命令卷第2

    3-25頁)。由系爭合約上開約定觀之，兩造係進行網路視頻

    直播之合作關係，原告會向被告收取合作直播平台每月報酬

    之抽成，被告取得之服務費係按照約定之分潤比例，另如未

    達每月直播之天數、時數及次數條件，即可能不予支付服務

    費，且系爭合約屬經紀約，具有屬人性，兩造間須具有一定

    信賴關係，屬勞務給付性質之契約，並寓有委任契約之性質

    ，兩造亦不爭執系爭合約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見不爭執

    事項㈦)，是以，系爭合約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

　⒊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被告不得片面終止系爭合約部分：按當

    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終止契約不失為當事人之權利，雖非不得由當

    事人就終止權之行使另行特約，然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

    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而使

    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無異違背委任契約成立之基本宗旨。

    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終止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8號裁判意旨參照）。因此委

    任契約縱有不得終止之特約，亦不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

    適用（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判決意旨參照）。兩

    造均不爭執系爭合約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已如前述，依

    前揭說明，被告無論有無正當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

    定，均得隨時終止系爭合約，僅係在不利於原告之時期終止

    契約時，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已。系爭

    合約第1點第㈡項關於「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

    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否則構成違約」之約定，有違前

    開規定，自屬無效。　

　⒋就服務年限約定部分：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定：本

    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

    止。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

    (見支付命令卷第23頁)。查兩造締約後，被告所取得之報酬

    僅有被告直播收入扣除原告分潤後之70％、原告則取得被告

    直播收入之30％，依兩造陳述，系爭合約約定期間（按即114

    年3月1起至116年2月28日）被告依約實際取得10,800元，原

    告則依約取得4,629元（見本院卷第181頁），亦即被告除取

    得直播收入之70％外，並未另外取得原告給付培訓費或其他

    補償。原告既未就專業訓練提供培訓費用，有以該約款保障

    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且未提供合理補償，填補被告因最低

    服務年限不得任意終止契約所蒙受之不利益，從而，兩造間

    之最低服務年限2年之約定，應認為不具必要性，其限制被

    告之工作權對被告顯有重大不利益，而顯失公平。

　⒌就違約金約定部分：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見支付命令卷第23頁)。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在契約兩造之當事人為防免他造當事人不依契約內容履行所為之約定，首重在於兩造之公平對待，契約中如有約定，本應尊重契約當人之約定，然如其約定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即應認為無效。查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雖約定被告如有違約，即有該條約定之違約責任，然遍查系爭合約之全部條文，並無約定原告如有違約將有何罰責，有系爭合約在卷可按(見支付命令卷第23-27頁)。且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被告如有違約，其罰責包括應支付本合約約定之被告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已於平台取得虛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的部分)總額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原告，且應退還原告於系爭合約期間內所有已付被告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等節，對被告而言，其罰責不可謂不重。顯見前開約定，僅係在加重被告之責任，相對而言原告於違約時，並無任何責任可言，可見上開條款，是獨厚於擬定合約之一方，有悖公平，是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準此，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為屬無據。

　㈡綜上，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款屬定型化契約條款，

    不具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必要性，其限制被告之工作權，對

    於被告顯有重大不利益情形，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被

    告抗辯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4款規定該約款應屬無效，洵屬

    有據。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

    付費用10,8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經本院認

    無理由，自難認原告因此受有損害，是原告據此再依系爭合

    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律師費部分，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3,80

    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林珈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惠婷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虎簡字第232號

原      告  極玥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傅奕豪  

被      告  楊欣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營直播經紀相關業務，於民國114年2月26日正式登記成立法人公司，在登記成立法人公司前之代表人為鄧芃。於原告公司正式登記成立前之114年2月間，被告表示有意受栽培成為直播主，遂與訴外人即當時之股東高首約聯繫，表達希望簽約之意願。高首約與鄧芃於114年2月22日一同前往被告位於雲林縣○○鎮○○路00號住所，當面向被告說明合作方式，並經逐條項確認後，高首約、鄧芃與被告簽署個人主播合作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第1點第1項約定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故系爭合約自000年0月0日生效，被告擔任浪live視頻平台直播主，原告則給付報酬與被告。

　㈡系爭合約於000年0月0日生效，當時原告公司已設立登記完成，原告之後也願承認系爭合約之權利義務歸屬原告，被告簽約當時完全清楚系爭合約內容，據此於114年3月1日開始上線直播，則兩造同受系爭合約效力所拘束甚明，是原告得本於系爭合約關係向被告行使權利。系爭合約生效後，被告就開始於平台進行上線直播，原告嗣後依系爭合約第3點約定，於114年4月28日給付114年3月份酬勞新臺幣（下同）10,800元與被告，足認被告係以原告為法律行為之相對人進行交易。

　㈢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未經甲方（即原告）書面同意，乙方（即被告）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不料被告於114年5月2日傳LINE訊息表示不想再直播，未經原告同意就斷然拒絕履行系爭合約之義務，停止直播工作。原告屢次與被告溝通無果，遂於114年5月20日正式透過高首約以LINE訊息告知被告所為已構成違約，且需賠償133,800元，但被告藉詞拒絕，更揚言要對高首約提告，要求原告依法律程序處理，原告無奈始提起本件訴訟。

　㈣被告僅直播一個多月，便單方面任意終止系爭合約，拒絕繼續直播，已違反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又條約內所載「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虛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領及未提領部分）」即是原告公司於114年4月28日所給付之3月份酬勞10,800元。從而，原告得向被告請求10,800元乘以10倍數額108,000元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且被告應退還原告已支付費用10,800元，再被告應賠償原告聲請支付命令之律師費15,000元，總計向被告請求給付133,800元（計算式：108,000＋10,800＋15,000＝133,800）。

　㈤系爭合約生效後，被告片面終止系爭合約，無視原告提供之口頭教學、協助架設直播相關設備等所投入之勞力、時間及費用，卻執意終止合約，所為已違反系爭合約甚屬明確。

　㈥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3,8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公司經紀人高首約於114年4月19日傳LINE訊息主動表達提出「結束合作」，被告當時有同意，但仍嘗試繼續履行合作。惟經實際運作後，實在無法繼續合作，被告遂於114年5月2日以LINE訊息明確告知高首約不再合作，高首約表示同意。從而，雙方已於5月初合意解除系爭合約，契約關係已消滅，原告不得再以系爭合約為基礎，主張被告違約或要求不合理之賠償。

　㈡被告已依通知如期返還直播相關設備，原告並未受有任何財產上損失，且無違約事實，自無原告主張之損害存在。

　㈢被告僅於114年3月份達成合作條件領取報酬，4月份因未達成條件而未領取薪資，原告卻要求返還3月份薪資，3月份報酬係被告有實際達成上線直播條件所得之對價給付，並非無故取得，自非屬不當得利，原告卻主張返還3月份薪資，於法無據。

　㈣原告主張給付133,800元並未提出明確之計算基礎與損害事實，欠缺法律依據，縱然原告係依系爭合約之違約金條款，但系爭合約既已解除，且原告並無違約之事實，自不得依系爭合約向被告請求給付。

　㈤退步而言，縱認被告應負賠償責任，然「十倍」或其他過高金額亦屬無效或應酌減，此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定型化條款顯失公平，應屬無效。其次，「十倍」賠償顯超出可合理預見之損害範圍，與契約目的不相當，對被告造成重大不利益，屬典型之顯失公平。又者，依民法第252條規定，本件即使論以違約金，仍應依損害程度、社會經濟狀況、雙方履行情形、原告已受利益等因素，減至合理數額。再者，違約金如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原告不得就同一事由再重複請求遲延利息或其他損害，亦不得將設備價值或服務費用再行重複計入，原告應具體說明133,800元之計算式與項目，並排除重複或不相當之請求。況且，原告並未受有實質財產損害，是原告先提出終止合作，被告也善意協助收尾，並無怠於履行或惡意拒絕之情事。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133,800元甚屬無理。

　㈥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1-183頁)：

　㈠兩造於114年2月22日簽立系爭合約，系爭合約之立約書人甲方欄位「甲方、公司負責人、地址」均以電腦打字；乙方欄位之「乙方、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之手寫內容均為被告親自書寫。系爭合約相關約定如下：

　⒈立合約書人：甲方：原告。乙方：被告。本合約經甲乙雙方協議合作視頻平台浪live之直播內容及相關事項簽訂，以規範雙方各自之權利義務。

　⒉第一點合作期間、內容及範圍：㈠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㈡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㈢甲方應依本合約第三點按時向乙方支付酬勞。（玖）甲方賦予乙方簽約提供直播設備(含聲卡、麥克風、麥克風腳架)價值5,000元整，並缴納保證金5,000元整，保證金在合約期間內如期工作3個月後歸還，如乙方於合作期間內未能履行工作合約，須歸還公司直播設備，如聯繫不上或因個人因素須賠償公司直播設備5,000元。

　⒊第三點報酬、支付方式：㈠乙方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本合約之約定時，甲方每月應按「台灣主播瞬升瞬降制度」之月薪，及直播平台虚擬禮物分成換算後金額做為支付乙方酬勞。㈡乙方每月酬勞須扣除百分之30服務費與甲方。㈢甲方向浪live收取當月款項扣除上述㈡之服務費後，於次月28日前以銀行匯款方式匯入乙方指定之銀行帳戶，相關匯款手績費由乙方承擔。

　㈡原告於114年2月26日設立登記，於114年3月7日變更負責人鄧芃為傅奕豪。

　㈢高首約為原告經紀部門人員，負責藝人簽約、培訓及直播管理相關事務，與原告間為僱傭關係。

　㈣原告有提供直播設備與被告，被告有繳納保證金5,000元，被告已將直播設備返還，原告已收回直播設備，原告尚未返還上開保證金款項5,000元。

　㈤被告於114年3月1日開始履行上線直播，原告於114年4月28日給付114年3月份報酬10,800元與被告，被告於114年4月間停止上線直播。

　㈥兩造間相關LINE對話紀錄內容：

　⒈本院卷第49頁LINE對話內容顯示名稱首約，紀錄時間4/19，左側對話人為高首約，右側對話人為被告。（傳送時間下午3：59）高首約：我懶得跟你吵　月底薪水給你　結束合作。（傳送時間下午3：59）被告：好。

　⒉本院卷第53頁LINE對話內容顯示名稱首約，紀錄時間5/2，左側對話人為高首約，右側對話人為被告。（傳送時間晚上10：48）被告：嗨約哥前幾天我有再重新試著開一次直播，想確認自己是不是還對這塊有熱情。不過我發現自己現在真的已經沒有太多動力，也不太享受這個過程，加上我這陣子真的有很多事情，包括我案件的事情，心情上面也沒有太多動力或者是情緒價值有辦法提供給任何我的觀眾，所以我想還是跟你說一聲，我這邊決定不繼續做直播了。真的很感謝這段時間你的協助跟機會，也謝謝你一直願意讓我考慮。關於之前的設備押金$5000，我這邊想請你協助安排退還，我也會把你提供的設備整理好後盡快寄回給你，東西我會保護好，讓你放心，然後你再記得給我收件地址，我一次一起寄再麻煩你了，也謝謝你一直以來的包容　祝你找到好直播主　當然也謝謝你這陣子的支持與鼓勵　我還是比較適合當觀眾啦。（傳送時間晚上11：27）高首約：好啊　沒事沒事　你也辛苦了　這陣子這麼多事　我能理解　想問你一下包裝還在嗎　如果要給下一位主播的話，讓他看起來不像是有使用過的，我比較好交代一點。

　㈦系爭合約為原告單方預定用於同類直播主合約條款而訂定，屬勞務給付性質之契約，高首約為負責被告之經紀人，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

　㈧如原告之請求有理由，兩造就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計算基礎「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數額為10,800元。

　㈨原告就本件聲請支付命令，已支出律師費15,000元。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4頁)：

　㈠被告抗辯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顯失公平而無效，是否有理由？　　

　㈡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律師費15,000元，是否有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抗辯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顯失公平而無效，有理由：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2336號判決意旨參照）。質言之，定型化契約約款使用人以該約款恣意追求一己之利益，而自始未兼顧相對人之正當利益，或未於同一契約中，以其他約款對相對人為補償規定者，即應認為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於綜合衡量約款使用人及相對人利益時，應考慮所有可能影響雙方利益之因素，如契約種類、性質、目的、全部內容，約款使用人經營效率之必要性、相對人合理信賴、交易成本及交易習慣等因素。第按，工作自由原則係屬基本的人權事項，具有憲法上的價值，我國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的工作權應予保障，亦係本此而訂定。對於工作權之限制是否逾合理範圍，應衡量資方投入之資本及勞方人身自由及職業選擇自由，依個案判斷。末按演藝經紀契約所以得限制藝人或模特兒於一定期間從事與經紀範圍相衝突之工作，其合理之基礎在於藝人長期培訓及投資（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載明：本合約經甲乙雙方協議合作視頻平台浪live之直播內容及相關事項簽訂，以規範雙方各自之權利義務。第一點合作期間、內容及範圍：㈠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I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㈡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费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㈢甲方應依本合約第三點按時向乙方支付酬勞。（伍）乙方擔任甲方指定之浪live視頻平台之直播主期間，每月上線開播總時數應不少於【30】小時;有給薪時數最高不超過【20】小時。每次直播上線應不少於1小時最多3小時。每月直播天數應不少於【15】天。乙方經甲方同意得調整前述時間安排，若低於甲乙雙方約定之次數，甲方不支付服務費用(含當月虚擬禮物分成)予乙方。第三點報酬、支付方式：㈠乙方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本合約之約定時，甲方每月應按「台灣主播瞬升瞬降制度」之月薪，及直播平台虚擬禮物分成換算後金額做為支付乙方酬勞。㈡乙方每月酬勞須扣除百分之30服務費於甲方，有系爭合約在卷可稽(見支付命令卷第23-25頁)。由系爭合約上開約定觀之，兩造係進行網路視頻直播之合作關係，原告會向被告收取合作直播平台每月報酬之抽成，被告取得之服務費係按照約定之分潤比例，另如未達每月直播之天數、時數及次數條件，即可能不予支付服務費，且系爭合約屬經紀約，具有屬人性，兩造間須具有一定信賴關係，屬勞務給付性質之契約，並寓有委任契約之性質，兩造亦不爭執系爭合約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見不爭執事項㈦)，是以，系爭合約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

　⒊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被告不得片面終止系爭合約部分：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終止契約不失為當事人之權利，雖非不得由當事人就終止權之行使另行特約，然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如其信賴關係已動搖，而使委任人仍受限於特約，無異違背委任契約成立之基本宗旨。是委任契約不論有無報酬，或有無正當理由，均得隨時終止（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8號裁判意旨參照）。因此委任契約縱有不得終止之特約，亦不排除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均不爭執系爭合約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已如前述，依前揭說明，被告無論有無正當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終止系爭合約，僅係在不利於原告之時期終止契約時，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已。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關於「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否則構成違約」之約定，有違前開規定，自屬無效。　

　⒋就服務年限約定部分：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見支付命令卷第23頁)。查兩造締約後，被告所取得之報酬僅有被告直播收入扣除原告分潤後之70％、原告則取得被告直播收入之30％，依兩造陳述，系爭合約約定期間（按即114年3月1起至116年2月28日）被告依約實際取得10,800元，原告則依約取得4,629元（見本院卷第181頁），亦即被告除取得直播收入之70％外，並未另外取得原告給付培訓費或其他補償。原告既未就專業訓練提供培訓費用，有以該約款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性，且未提供合理補償，填補被告因最低服務年限不得任意終止契約所蒙受之不利益，從而，兩造間之最低服務年限2年之約定，應認為不具必要性，其限制被告之工作權對被告顯有重大不利益，而顯失公平。

　⒌就違約金約定部分：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定：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14年3月1日簽約起日起算至116年2月28日止，合作期間內，甲方得視乙方表現自主決定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終止本合約。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解除或提前終止合約，如有違反，甲方除得立即封鎖乙方帳號，乙方並支付本合約約定之乙方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及已於平台的虚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部分)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甲方,且應退還甲方所有已支付乙方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此外，並不影響甲方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包含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見支付命令卷第23頁)。按違約金之約定，乃在契約兩造之當事人為防免他造當事人不依契約內容履行所為之約定，首重在於兩造之公平對待，契約中如有約定，本應尊重契約當人之約定，然如其約定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即應認為無效。查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雖約定被告如有違約，即有該條約定之違約責任，然遍查系爭合約之全部條文，並無約定原告如有違約將有何罰責，有系爭合約在卷可按(見支付命令卷第23-27頁)。且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被告如有違約，其罰責包括應支付本合約約定之被告單月上限服務費用、已於平台取得虛擬禮物收入分成(含已提領及未提領的部分)總額合計之10倍做為懲罰性違約金予原告，且應退還原告於系爭合約期間內所有已付被告的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服務費用及虛擬禮物分成)等節，對被告而言，其罰責不可謂不重。顯見前開約定，僅係在加重被告之責任，相對而言原告於違約時，並無任何責任可言，可見上開條款，是獨厚於擬定合約之一方，有悖公平，是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準此，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為屬無據。

　㈡綜上，系爭合約第1點第㈠項、第㈡項約款屬定型化契約條款，不具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必要性，其限制被告之工作權，對於被告顯有重大不利益情形，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被告抗辯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4款規定該約款應屬無效，洵屬有據。原告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已支付費用10,800元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108,000元，經本院認無理由，自難認原告因此受有損害，是原告據此再依系爭合約第1點第㈡項約定請求律師費部分，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33,800元，及自支付命令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林珈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惠婷 





